
中華民國113年04月27日 

開發單位：埔里農莊股份有限公司 



時間 會議內容 

19:00~19:10 報到 

19:10~19:15 主席致詞 

19:15~19:30 開發單位簡報或說明 

19:30~19:45 參加人員表達意見 

19:45~20:00 開發單位回應說明 

20:0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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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計畫緣起及目的 

開發內容 

環境現況說明 

環境影響預測及保護對策 

環境監測計畫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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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認定標準之應實施環評開發行為 

開發單位擬具「開發行為內容規劃」 

上網公開蒐集意見20日 開發單位書面告知有關機關 

開發單位擬具說明書主要章節內容 

表列或自願 
進二階環評案件 

上網公開20日 開發單位進行公開會議 

開發單位將說明書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釐清非屬主管機關 
所主管法規之爭點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將說明書轉送主管機關 

環評委員會審查 

開發單位 
將 

說明書送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113/03/09 

113/04/27 113/04/01 

√ 

← 公民參與 

← 公民參與 

已執行 

執行中 

待執行 

一. 本開發行為符合「開
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
定標準」第20條第1項
第7款 (旅館或觀光旅
館之興建或擴建位於
山坡地開發面積一公
頃以上) 認定，故依法
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二. 環境影響評估相關作
業依「環境影響評估
法」、「開發行為環
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
及相關子法辦理。 

三. 公開會議依據 
「開發行為環境影響
評估作業準則」第十
五條辦理 



 本度假村位於南投縣埔里鎮，屬南投縣觀光發展七軸線中三條軸線之交會
點，且位於台灣東西往返必經之路，常為旅人中途休憩留宿之地，具有區
位的優勢。 

 本度假村擬設置多處各型態旅館，以「里山精神」、「低碳旅遊」為主要
精神，導入埔里鎮豐富的自然及產業資源，結合觀光休閒、自然生態及文
化藝術等面向，於各主題旅館創建多種沉浸式體驗，讓遊客在度假之餘也
能深入體驗在地產業，提高其在生產過程中的參與性，以五感體驗，留下
美好印象。 

 開發內容包含度假旅館、主題本館、景觀餐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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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 
埔里 



全齡化體驗 

在地產業升級 

遊憩市場區隔 

以農業體體驗活動滿足不同年
齡層需求，邁向永續經營。 

以農業結合度假休閒，營造深
度體驗旅遊環境，打造獨特性
高，與周邊遊樂區具差異性。 

活絡三級產業，融合在地農業
資源，型塑產業加值及結盟。 

度假村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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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南投縣埔里鎮 

地號：小埔社段185-26地號等72筆
土地 

申請面積：約113.84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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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位置 

毗鄰大坪頂農場東側與史港溪北側 
聯外道路為基地南側台21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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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基地變更前之土地使用分區屬山坡
地保育區，用地編定主要為為林業用地
(62.28%)及農牧用地(36.94%)，基地範圍
內主要植被群落為雜木林、果園、旱地、
檳榔園及草生地。 

土地使用現況 

使用
分區 

用地編定 面積(㎡) 百分比(%) 

山坡
地保
育區 

丙種建築用地 615.00  0.05  

交通用地 1,040.04  0.09  

林業用地 709,012.81  62.28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5,112.00  0.45  

國土保安用地 2,143.00  0.19  

農牧用地 420,512.82  36.94  

變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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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變更土
地使用分區為特定專用區，用地編定類別
變更為國土保安用地、遊憩用地、水利用
地、交通用地、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及交通
用地。 

土地使用計畫 

使用
分區 

用地編定 面積(㎡) 百分比(%) 

特定
專用

區 

國土保安用地 681,510.44  59.86  

遊憩用地 334,818.61  29.41  

水利用地 21,325.80  1.87  

交通用地 100,406.61  8.82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374.21  0.04  

變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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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強度 

約60％土地維持原地形地貌 

編定類別 土地使用項目 計畫值(公頃) 百分比(%) 

國土保安 
用地 

1.坡度40%以上土地 510,566.42   
2.不可開發區 470,038.39 41.3 
3.保育區     
(1)全區 201,178.83 17.67 
(2)維持原地形 181,060.95 15.9 
(3)變更地形 20,117.88 1.77 
4.生態綠地 2,416.91 0.21 
5.綠地 7,876.31 0.69 
(2+3+4+5)小計 681,510.44 59.87 

遊憩用地 

遊1-1~遊1-55 298,207.52 26.2 
遊2 27,000.13 2.37 
公園 9,610.96 0.84 
小計 334,818.61 29.41 

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 
公用設備用地兼管理室 374.21 0.03 

水利用地 沉砂滯洪池1~14 21,325.80 1.87 

交通用地 
交1 現有巷道及區內道路 77,081.48 6.77 
交2 停車區 23,325.13 2.05 
小計 100,406.61 8.82 

總計 1,138,435.6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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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人口數 

項目 
住宿 

(人) 

非住宿 

(人) 

活動人數 

(人) 

假日 
遊客 1840 3200 

5,740 
員工 400 300 

非假日 
遊客 920 1600 

3,220 
員工 400 300 

本案提供920間房間提供旅客住宿，假日
住宿人口為1840人，非住宿遊客3,200人，
員工700人(住宿400人，非住宿300人)，
故假日總活動人數為5,7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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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生活用水量以住宿人員每人每日250公升、非住宿人員每人每日30公升進
行估算，平均日用水量約467 CMD。 

用水量及用水來源 

生活用水量 

因本案基地地勢較高，自來水管線尚
未到達且該地區供水已達飽和現無法
擴充，故本案規劃由基地既有地下水
井取水。 

用水來源 

已取得合法水權之地下水井皆
為農業使用，未來開發行為經
核准後，將依據相關核准公文
申請地下水用水標的變更，並
於取得變更同意後，方作為開
發營運之生活用水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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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結果摘要 

空氣
品質 

 北梅國中、計畫區、史港國小實測 
 均符合空氣品質標準 

噪音
振動 

 計畫區、西安路三段與永興路口實測 
 符合環境音量標準、日本振動限度 

地面
水質 

 史港溪上游、匯流點、中成橋實測 
 水質尚符合乙類水體水質標準 

地下
水質 

 基地內外共三處既有水井實測 
 除計畫區民井鐵、錳偏高外，其它均符合

地下水監測標準與管制標準 

土壤 
 基地內實測 
 符合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及監測標準 

交通 

 西安路二段/永豐路路口實測 
 西安路三段/永興路路口實測 
 平日晨、昏峰及假日上下、午尖峰 

服務水準皆為A1~B2級以上 

環境現況補充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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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結果摘要 
生態  計畫區及半徑0.5公里範圍內實

際調查 
 哺乳類發現穿山甲1種屬於珍貴

稀有保育類，以及食蟹獴、台灣
山羊等2種其它應予保育類 

 鳥類共發現12種珍貴稀有保育類
(藍腹鷴、彩鷸、黑翅鳶、東方
蜂鷹、大冠鷲、鳳頭蒼鷹、松雀
鷹、黃嘴角鴞、領角鴞、紅隼、
朱鸝、臺灣畫眉)，以及6種其他
應予保育類(臺灣山鷓鴣、紅尾
伯勞、臺灣藍鵲、青背山雀、黃
腹琉璃、白尾鴝) 

 爬蟲類發現保育類記錄1種其他
應予保育類的台灣黑眉錦蛇。 

文化  於112年5月進行現場田野調查，
並沒有發現任何考古遺物，更沒
有發現史前文化層 

環境現況補充調查 



環境現況補充調查 

本案基地與鄰近遺址分布位置 

1.2km 

2.8km 

南投縣埔里鎮鄰近本案基地之已知考古遺址有5處，距離本案基地範圍1.2~2.8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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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強度 
粒狀污染物 

氣狀污染物 

利用環境部認可 

擴散模式進行模擬 

依 「 營 建
工 程 空 氣
污 染 防 制
設 施 管 理
辦 法 」 設
置 空 氣 污
染 防 制 設
施 ， 為 保
守 估 算 ，
以 60% 為
整 體 防 制
效率 

污染濃度空間分佈 

污染增量影響分析 

空氣品質標準比較 

營建、土木施工機械排放係數 

 TSP SO2 調校後 SO2 NO2 CO PM10 PM2.5 

傾卸卡車 116 206 0.936 1889.16 816.81 89.32 75.4 

輪式裝載機 27.9 82.5 0.375 858.19 259.58 21.483 18.135 

鏈式裝載機 26.4 34.4 0.156 375.22 91.15 20.328 17.16 

輪式曳引機 61.5 40.9 0.186 575.84 1622.77 47.355 39.975 

壓路機 22.7 30.5 0.139 392.9 137.97 17.479 14.755 

平路機 27.7 39 0.177 324.43 68.46 21.329 18.005 

推土機 75 158 0.718 - - 57.75 48.75 

其他機械 63.2 64.7 0.294 767.3 306.37 48.664 41.08 

 

空氣品質 

施工期間 防治措施 影響預測 工程施工 
作業類別法本土化排放係數表 

作業類別 總逸散性粉塵排放係數 

拆除作業 0.0528 kg/m
2
 

土方開挖作業(含基樁、擋土及排水工程) 0.034 kg/m
3
 

土方及建材堆置 0.2129 kg/m
2
/d 

工地內裸露地面 9.596×10
-3

 kg/m
2
/d 

結構體施工作業(含裝修、塗裝粉刷及內部水電工程) 0.0528 kg/m
2
 

車輛裝卸運送作業 3.472×10
-5

 kg/ton 

資料來源：環境部(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營建工程污染稽巡查作業標準作業程序手冊」，111 年

10月。 

作業類別法之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措施及其效率 

項目及排放強度 
防制措施 

3(劣)  2(可)  1(優) 

防制措施效率 

3(劣)   2(可)    1(優) 

1.拆除作業 

            m
2
/月 

   灑水 

   臨時圍籬 

   防塵網 

   不透氣防塵塑膠布 

   無防制措施 

   40      55      70   % 

   20      30      40   % 

   10      20      30   % 

   30      60      90   % 

    0                   % 

2.土方開挖作業 

(含基樁、擋土及排水工程) 

            m
3
/月 

   圍籬 

   灑水 

   臨時鋪面 

   無防制措施 

   20      30      40   % 

   40      55      70   % 

    5      10      15   % 

    0                   % 

3.土方及建材堆置 

            m
2
 

   灑水 

   清除 

   覆蓋 

   無防制措施 

   50      62      75   % 

   20      60     100   % 

   30      50      70   % 

    0                   % 

4.工地內裸露地面 

            m
2
 

   灑水 

   植生 

   鋪面或壓實 

   圍籬 

   無防制措施 

   40      52      65   % 

   65      77      90   % 

   30      50      70   % 

   20      30      40   % 

    0                   % 

5.結構體施工作業 

(含裝修、塗裝粉刷及內部水

電工程) 

            m
2
/月 

   灑水 

   集塵設備 

   覆蓋 

   無防制措施 

   40      55      70   % 

   60      70      80   % 

   30      55      80   % 

    0                   % 

6.車輛裝卸運送作業 

            ton/月 

   洗車 

   掃(洗)路面 

   車輛覆蓋 

   密閉系統 

   灑水 

   無防制措施 

   60      70      80   % 

   20      27      35   % 

   20      35      50   % 

   70      80      90   % 

   20      35      50   % 

    0                   % 

資料來源：環境部(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營建工程污染稽巡查作業標準作業程序手冊」，111

年 10月 



 主要之空氣污染源為員工及旅客出入之交通運輸。 

 營運階段之交通運輸車輛對環境空氣品質影響輕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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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及營運階段 
交通衍生車輛 

排放強度 
排放量推估
手冊TEDS 

12.0 

利用環境部認可
高斯擴散模式進
行模擬 

 選用狀況良好之施工機具及運輸車輛，做好維修
保養工作，以維持機件正常運轉，減少廢氣的排
放量及降低廢氣濃度。 

 嚴禁運輸車輛有超載、超速的情事，以免廢氣排
放量超出正常值(於工程合約中增加罰則約束)。 

 工地範圍內禁止燃燒或融化產生煙塵或惡臭之物
質。 

 要求施工單位配合上述之防制措施，開發單位得
派人督導及要求改善。 

 施工車輛不使用非法油品，且油品成分符合「車
用汽柴油成分及性能管制標準」 

增量加成後低於 
空氣品質標準 

 

污染增量影響分析 

空氣品質標準比較 

空氣品質 

施工期間 

進出車輛 

營運期間 

影響預測 保護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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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工程 
運輸交通 

營建工程噪音評估模式技術規範(黃榮村模式) 
道路交通噪音評估模式技術規範(施鴻志模式) 
環境振動評估模式技術規範(日本建設省道路振動預測模式) 

振動影響分級 

 

現況環境
背景音量

環
境
音
量
標
準 環境背景音量

符合管制限值

環境背景音量
未符合管制限值

未來環境音量
預測值

未來環境音量
預測值

符合

環境音量標準

未符合
環境音量標準

0～  5  dB(A )  無影響或可忽略影響

5～ 10  dB(A )  輕微影響

＞ 10 dB(A )    中度影響

0～ 3 dB(A )    輕微影響

3～ 5 dB(A )    中度影響

5～ 10dB(A )   嚴重影響

＞ 10 dB(A )    非常嚴重影響

0～ 3 dB(A ) 無影響或可忽略影響

3～ 5 dB(A )    輕微影響

5～ 10dB(A )   中度影響

10～ 15 dB(A ) 嚴重影響

＞ 15 dB(A )    非常嚴重影響

D 1

D 2

D 1

減輕對策

減輕對策

減輕對策

3.等級劃分參考國內噪音法規、美國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準則歸類
  、噪音學原理及控制 (蘇德勝著 )。
4.資料來源：黃乾全，「環境影響評估專業人員培訓講習會講義噪音與振動評估」，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民國87年 1月。

註：1. D 1未來環境音量預測值與現況環境背景音量之差值
　　2. D 2未來環境音量預測值與環境音量標準之差值

圖 7.2.4-1  噪音影響等級評估流程 

 

噪音影響分級 

噪音振動 

影響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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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階段主要噪音振動影響為交通源(包括員工通勤及旅客進出車輛等)，依據
評估結果顯示，營運階段之噪音與振動值皆低於標準值。 

1. 施工機具經常維修以維持良好使用狀態與正常操作。 
2. 使用空氣壓縮機、發電機、排水泵等固定設備時，因其易生噪音及振動干

擾，需考慮其設置地點以減少對鄰近區域之影響，並加設防音、防振裝置。 
3. 施工與運輸車輛行駛於鄰近道路時，嚴格執行速度限制並禁止亂鳴喇叭。 
4. 施工車輛保養檢修，並加強機具之保養維修及正常操作，可保持設備之正

常性能，減低作業噪音及振動。 
5. 限制運輸卡車之裝載量及行車速度須符合規定，減少交通運輸振動能量造

成影響。 
6. 遵循『南投縣噪音管制區內禁止從事妨害他人生活環境安寧行為之時間、

地點或場所』之規定，營建工程於本縣各類噪音管制區晚上十時至翌日上
午八時，例假日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二時，不得使用動力機械操作致妨礙安
寧之行為。 

噪音振動 

施工期間 

營運期間 

保護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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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水質 

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規定，永久性滯洪設施
蓄洪量為永久滯洪量之1.1倍；臨時性者則
為臨時滯洪量之1.3倍；沉砂量則以土壤流
失量之1倍設計。 

集水區 
面積 

ha 

泥砂生產 

量基準值 

m3/ha/yr 

沉砂量 

m3 

滯洪量 

m3 

滯洪量 

1.1倍 

m3 

沉砂滯洪 

需求容量 

m3 

沉砂滯洪 

池編號 

沉砂滯洪 

設計容量 

m3 

檢核 

A1 9.8729 46.0 454.2 2,784.6 3,063.1 3,517.3 DET-A1 4,574 OK 

A2 6.501 86.6 563.0 1,434.6 1,578.1 2,141.1 DET-A2 4,430 OK 

A3 5.2 40.7 211.6 1,278.0 1,405.8 1,617.4 DET-A3-1 7,329 OK 

A4 35.9896 65.5 2,357.3 7,428.6 8,171.5 10,528.8 DET-A4 11,855 OK 

A5 2.9556 2.6 88.7 937.8 1,031.6 1,120.3 DET-A5 2,096 OK 

A6 11.8575 50.3 596.4 3,112.2 3,423.4 4,019.8 DET-A6 4,541 OK 

A7 2.9525 59.3 175.1 898.2 988.0 1,163.1 DET-A7 1,393 OK 

A8 5.6639 50.9 288.3 1,697.4 1,867.1 2,155.4 DET-A8 2,510 OK 

A9 15.2098 126.5 1,924.0 3,600.0 3,960.0 5,884.0 DET-A9 9,373 OK 

A10 2.1702 4.9 65.1 689.4 758.3 823.4 DET-A10 2,645 OK 

A11 0.9137 111.1 101.5 297.0 326.7 428.2 DET-A11 770 OK 

A12 2.5455 91.9 233.9 829.8 912.8 1,146.7 DET-A12 1,604 OK 

B1 3.0464 149.6 455.7 644.4 708.8 
2,931.2 DET-A3-2 3,024 

OK 

B2 5.0436 100.6 507.4 1,144.8 1,259.3 OK 

 

永久性沉砂滯洪池需求容量計算表 

各永久性沉砂滯洪池之設計容量均大於其需
求容量，其中部分池體設計較大係為能兼具
園區內水源涵養、森林防火等複合式規劃。 

水土保持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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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生活用水量以住宿人員每人每日250公升、非住宿人員每人每日30公升進
行估算，平均日用水量約467 CMD。 

水文水質 

生活用水量 

全數回收 

污水量 

本案平均日廢水量374 CMD，處理至符合
「放流水標準」及「建築物生活污水回收
再利用建議事項」後，全數回收作為區內
澆灌用水使用，無對外排放，對承受水體
水質無影響。 

項目 
人數 

(人) 

單位用水量 

(m3/人-

day) 

用水量 

(CMD) 

假日 
住宿 2240 0.25 

665 
非住宿 3500 0.03 

非假日 
住宿 1320 0.25 

387 
非住宿 1900 0.03 

平均日(假日×2＋非假日×5)÷7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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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合法廢棄物 
清除處理機構清理  

施工期間 

營運期間 一般廢棄物(生活垃圾) 

施工人員生活垃圾 

營建廢棄物 

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 剩餘土石方 

回收機構資源回收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 

處理機構清除處理  

可回收資源 

廢棄物 

垃圾分類 

資源回收 

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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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施工及工程廢棄物運輸車輛進出時間集中於一般時間(上午8時~12時及下
午13時~17時)共8小時；施工人員車輛進出則集中於每日之早、晚各1小時內
(上午7時~8時與下午17時~18時) ，則所產生之尖峰小時交通流量為 

工程車輛：工程車輛40車次/日÷8小時/日≒5車次/小時 

土方工程：第一期剩餘土石方運輸48車次/日÷8小時/日≒6車次/小時 

建築工程：第一期營建廢棄物運輸8車次/日÷8小時/日≒1車次/小時 

最大增量：第一期工程土方運輸階段交通增量6車次/小時×3PCE＝18 PCU/小時 

上下班通勤時段(上午7時~8時與下午17時~18時)  

機車50車次/小時、小型車25車次/小時 

交通流量=50車次/小時×0.3PCE+25車次/小時×1PCE=40PCU/小時 

一般時段(上午8時~12時及下午13時~17時) 

由上可得知施工期間一般時段最大交通增量為18PCU/小時，上下班通勤時
段最大交通增量為40PCU/小時。施工期間各路段衍生交通量與現況加成後，
對道路交通運輸情形影響輕微。 

交通 

施工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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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尖峰交通分流指派 

假日尖峰衍生交通量 

時段 方向 類別 小客車(輛) 計程車(輛) 機車(輛) 遊覽車(輛) 合計PCU 

假日 

上午尖峰 

進入 
非住宿遊客 384 10 60 5 

480 
非住宿員工 45 0 43 0 

離開 住宿遊客 221 6 34 3 243 

假日 

下午尖峰 

進入 住宿遊客 221 6 34 3 243 

離開 
非住宿遊客 384 10 60 5 

480 
非住宿員工 45 0 43 0 

假日上午尖峰10-11、假日下午尖峰17-18 

交通 

營運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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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尖峰道路服務水準 

營運期間 

交通 

本案依據「2022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進行道路路段服務
水準分析，開發後周邊道路路段服務水準維持A1~B2等級 

時段 路名 路段 方向 容量 
自然
衍生 

開發
衍生 

V/C 
旅行 

速率 
速率 

速限比 

服務水準 

現況 
自然
衍生 

上午 

尖峰 

西安路二段 
中正路- 

永豐路 
南 1,100 305 235 0.49 36.6 0.91 B1 B1 
北 1,100 302 124 0.39 34.2 0.86 A2 B2 

西安路二三段 
永豐路- 

永興路 
南 1,100 261 235 0.45 39.5 0.99 A1 B1 
北 1,100 271 124 0.36 39.1 0.98 A1 B1 

西安路三段 
永興路- 

滴水公車站 
南 1,100 124 124 0.23 39.1 0.98 A1 A1 
北 1,100 120 235 0.32 39.1 0.98 A1 B1 

下午 

尖峰 

西安路二段 
中正路- 

永豐路 
南 1,100 277 250 0.48 35.7 0.89 A2 B2 
北 1,100 231 117 0.32 39.2 0.98 A1 B1 

西安路二三段 
永豐路- 

永興路 
南 1,100 230 250 0.44 39.7 0.99 A1 B1 
北 1,100 207 117 0.29 39.9 1.00 A1 B1 

西安路三段 
永興路- 

滴水公車站 
南 1,100 159 126 0.26 39.3 0.98 A1 B1 
北 1,100 133 230 0.33 40.0 1.00 A1 B1 

停車空間 

滿足尖峰時段交通衍生量
之停車需求 

車種 小客車 機車 遊覽車 

需求量(格) 1298 418 14 

供給數(格) 1375 61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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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 

時間 
監測 

項目 
監測地點 監測頻率 分析項目 

執行 

方式 

施
工
階
段 

空氣品質  計畫區 每季一次 
粒狀污染物(TSP、PM10、PM2.5)、二氧化硫
(SO2)、氮氧化物(NO、NO2、NOx)、一氧化碳
(CO)、臭氧(O3)、風速、風向、溫度、濕度 

委
託
環
境
保
護
署
公
告
合
格
之
代
檢
驗
機
構
或
學
者
、
專
家
執
行 

噪音振動  計畫區周界 每季一次 
噪音(Leq、L日、L晚、L夜)、 

振動(LV日、LV夜) 
地面水  工區放流口 每季一次 懸浮固體(SS) 

交通流量  西安路三段與永興路口 每季一次 交通流量(機車、小型車、大型車、特種車) 
生態  計畫區及周圍外推0.5公里 半年一次 陸域生態(陸域動物、陸域植物) 

營
運
階
段 

空氣品質  計畫區 半年一次 
粒狀污染物(TSP、PM10、PM2.5)、二氧化硫
(SO2)、氮氧化物(NO、NO2、NOx)、一氧化碳
(CO)、臭氧(O3)、風速、風向、溫度、濕度 

噪音振動  計畫區周界 半年一次 
噪音(L日、L晚、L夜)、 

振動(LV日、LV夜) 

地面水  中成橋 半年一次 
水溫、氫離子濃度指數、導電度、溶氧量、生化
需氧量、化學需氧量、懸浮固體、大腸桿菌群、
氨氮、硝酸鹽氮、總磷 

放流水  回收放流池 半年一次 
水溫、氫離子濃度指數、導電度、溶氧量、生化
需氧量、化學需氧量、懸浮固體、大腸桿菌群、
氨氮、硝酸鹽氮、總磷 

交通流量  西安路三段與永興路口 半年一次 交通流量(機車、小型車、大型車、特種車) 
生態  計畫區及周圍外推0.5公里 半年一次 陸域生態(陸域動物、陸域植物) 

環境監測計畫 

說明：生態環境調查方式依動物及生態評估技術規範執行，調查範圍為計畫區及周圍外推0.5公里範圍。 



 本案開發期間依據相關法令規定，確實做好環
境保護措施，並確實操作、維護，降低環境衝
擊 

 施工、營運階段執行環境監測計畫，並配合環
保主管機關監督查核，隨時掌握環境狀況，不
造成環境不良影響。 

26 


